
关于转发审计署《填报中科院系统科研项目接受检查情况统计表的通知》的通知
院属各事业单位：
为真实了解院属各单位接受各类审计检查情况，客观反映审计检查对科研工作的影响，审计署教科文卫司设计了《中科院系统科研项目接受检查情况统计表》。现发送你们，请按填报说明组织相关部门和研究人员酌情填写，将研究所真实情况如实上报，以缓解过度审计检查对正常科研工作的影响。相关表格请于2016年4月11日下班前反馈审计署教科文卫司。审计署正式通知另行发送。
联 系 人：廖峰

联系电话：010-68582529

电子邮箱：15369306@qq.com
附：审计署填表说明

根据工作安排，为反映目前中科院承担科研项目接受检查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现将针对上述内容的有关表格发你单位，请协助在2016年4月11日前填报完毕。

要求：1、中科院系统所有承担科研项目的所属科研院所、大学、事业单位等，都要求填报表格。

      2、填报范围：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检查的项目。

      3、没有接受检查的项目，不填表1.
      4、表2的目的是掌握科研院所承担科研项目个数和资金量情况，均为3年合计数。

      5、表3是个人调查问卷，目的是由填表单位发放给所属科研人员个人，完成个人问卷调查，最好能全员发放，视情况可以缩小范围，要求每单位最少发放给100个科研人员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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